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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海外監管公佈 
 

   

 
 

 
本海外監管公佈乃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所刊發房地產投資信託守則10.3段而刊發。 

 

請參閱下一頁隨附於2013年5月9日置富產業信託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公佈。 

 

 

 
承董事會命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洪明發 

 
 

香港，2013年5月9日 

 
於本公佈日期，管理人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趙國雄博士（主席）、林惠璋先生、葉德銓先生及楊逸芝女士；執行董
事洪明發先生及趙宇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理明先生、孫潘秀美女士及藍鴻震先生；以及馬勵志先生（為葉德銓
先生之替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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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富產業信託 
財務報表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財政期間 
 

該等數字未經審核亦未由核數師審閱。 

 

置富產業信託是一家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由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置富產業信託的管理人

（“管理人”））與 HSBC Institutional Trust Services (Singapore) Limited（作為置富產業信託的受託

人（“受託人”））於 2003 年 7 月 4 日訂立的信託契約（經修訂）組成。置富產業信託於 2003 年 8 

月 12 日及 2010 年 4 月 20 日分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置富產業信託持有香港 16 個零售物業，包括面積約 245 萬平方呎零售樓面及 1,984 個車位。該等零

售物業分別為置富第一城、馬鞍山廣場、都會駅、置富都會、麗城薈、華都大道、和富薈、映灣

薈、銀禧薈、荃薈、青怡薈、盈暉薈、城中薈、凱帆薈、麗都大道及海韻大道。該等物業的租戶來

自不同行業，包括超級市場、餐飲食肆、銀行、房地產代理及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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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i) 全面收入表（集團）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相應期間的比較報表 

%
實際 實際  增加╱ 

1/1/13 至 1/1/12 至  （減少） 

31/3/13 (a) 31/3/12 (a)

收益(b)               245,128               210,227           16.6% 
代收費用(c)                 56,227                 48,992           14.8% 
總收入               301,355               259,219            16.3% 

物業管理費                  (7,026)                  (6,035)           16.4% 
其他物業營運開支                (69,651)                (62,113)           12.1% 
物業營運開支                (76,677)                (68,148)           12.5% 

物業收入淨額（扣除管理人表現費用前）               224,678               191,071           17.6% 

管理人表現費用                  (6,742)                  (5,761)           17.0% 
物業收入淨額               217,936               185,310            17.6% 

   
利息收入                        45                      949          (95.3%)

計入利息收入後物業收入淨額               217,981               186,259            17.0%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d)                      897                         -    NM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e)                 29,468                      340  NM 

扣除借貸成本前溢利               248,346               186,599           33.1% 

借貸成本                (32,722)                (28,094)           16.5% 

除稅前溢利               215,624               158,505           36.0% 

香港稅項：    
  當期稅項                (25,953)                (21,952)           18.2% 
  遞延稅項                  (5,644)                  (4,417)           27.8% 
香港稅項總額                (31,597)                (26,369)           19.8% 

物業公司溢利淨額               184,027               132,136           39.3% 

管理人基本費用                (14,948)                (13,686)             9.2% 
外幣兌換(虧損)╱收益(f)                       (99)                        28        (453.6%)
不可扣稅信託開支(g)                  (6,634)                (25,269)          (73.7%)
可扣稅信託開支                     (944)                     (990)            (4.6%)
非稅項豁免收入(h)                      691                   1,184          (41.6%)
新加坡稅項                     (117)                     (201)          (41.8%)
信託開支總額                (22,051)                (38,934)          (43.4%)

集團溢利淨額（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交易）               161,976                 93,202           73.8% 

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i)              (153,292)              (131,789)           16.3% 

集團溢利╱(虧損)淨額（計入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交易）                   8,684                (38,587)          122.5% 

集團溢利淨額（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交易）               161,976                 93,202           73.8% 
加╱（減）：

管理人基本費用                 14,948                 13,686             9.2% 
外幣兌換虧損╱(收益)(f)                        99                       (28)        (453.6%)
不可扣稅信託開支(g)                   6,634                 25,269          (73.7%)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d)                     (897)                         -    NM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e)                (29,468)                     (340)  NM 
可供分派予基金單位持有人之收益(j)               153,292               131,789            16.3%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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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集團的財務資料包括信託及物業公司的財務報表。 
 
(b) 收益包括租金收入、停車場收入、許用收入、中庭收入及其他收入。 

 
(c) 代收費用包括由承租人及許用合約持有人應付的經營物業相關費用，包括空調費、管理費、推廣費、政府地

租、水電費、清潔費及差餉。 
 

(d) 集團於本季度出售 5 個位於其中一個投資物業置富第一城的停車場車位。 
 

(e) 該款項涉及由於重新計量基本型利率掉期產生的淨收益，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該利率掉期為無效之現金流對沖
或並無指定以對沖會計法列賬。  

 
(f) 外幣兌換收益╱虧損指已變現與未變現匯兌差額。未變現匯兌差額乃由於按報告期末的匯率，將以外幣計價的

貨幣資產及負債兌換成港元所產生。已變現匯兌差額源於於兌換日按外幣結算的應付款項。所有匯兌差額均計
入全面收入表。 
 

(g)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不可扣稅信託開支包括為 19.0 百萬港元以基金單位形式支付管理人
作為收購麗城薈及和富薈的收購費用。 

 
(h) 非稅項豁免收入主要是指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 

 
(i) 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數額已於財務狀況表計入為應付分派或已分派。 

 
(j) 置富產業信託的分派政策為每半年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分派數額以下列兩項金額中較高的一項為準：(i)扣

除適用費用後的 100%免稅收入（不包括以利息收入及收益分派的股息，如有，有關分派由管理人酌情決定）；
及(ii)有關財政期間 90%的已調整綜合除稅後純利(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交易), 以剔除因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
金守則而作出若干調整後的影響。 

 
(k) 除上述披露外，於本財政期間和上年度相應的財政期間，概無投資收入、庫存報廢撇銷、投資價值減值、出售

投資項目、物業或廠房及設備溢利、非經常性及特殊項目。 
 
 



財務報表公佈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間   

 4 

 
1 (a) (ii) 其他全面收入表（集團）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相應期間的比較報表 
 
 

%
實際 實際  增加 

1/1/13 至 1/1/12 至
31/3/13 31/3/12

集團溢利/(虧損)淨額 (計入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交易) 8,684                (38,587)                    122.5%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現金流量對沖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8,626                (7,992)                      207.9% 
-撥回收入表(a) 1,660                                      -    NM 

               10,286                (7,992)        228.7%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8,970              (46,579)                    140.7% 

千港元

 
 
 
 
 
 
 

 
註： 

 
(a) 由於某些利率掉期合約不再高度有效，自對沖開始計入對沖儲備為止，其累計虧損按有關利率掉期影響综合收

入表的利息支出之期間，於綜合收入表撥回。在此期間，自對沖儲備撥回的該等累計虧損總額為1.66百萬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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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 財務狀況報表，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實際  實際  實際  實際 

 31/3/13  31/12/12  31/3/13  31/12/12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4,073            438,309            369,595            578,02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8,661              53,306              53,969              55,245              
流動資產總額 202,734            491,615            423,564            633,267            

非流動資產

於物業公司的投資 5,470,134         5,470,134         -                   -                   
投資物業 (b) -                   -                   20,220,626       20,208,000       
衍生工具資產(d) -                   -                   3,343                -                   
非流動資產總值 5,470,134         5,470,134         20,223,969       20,208,000       

資產總值 5,672,868         5,961,749         20,647,533       20,841,26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146                7,906                412,872            410,827            
應付分派(c) 153,292            281,135            153,292            281,135            
借貸 -                   -                   840,000            940,000            
衍生工具負債(d) -                   -                   12,505              -                   
稅項撥備 1,632                1,515                40,608              14,538              
流動負債總額 162,070            290,556            1,459,277         1,646,500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                   3,881,658         3,878,815         
遞延稅項負債 -                   -                   198,530            192,886            
衍生工具負債(d) -                   -                   96,441              145,357            
非流動負債總額 -                   -                   4,176,629         4,217,058         

負債總額 162,070            290,556            5,635,906         5,863,558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額 5,510,798         5,671,193         15,011,627       14,977,709       

信託 集團 (a)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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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集團的財務資料包括信託及物業公司的財務資料。 

 
(b) 投資物業乃由獨立估值師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獨立專業估價為基準，按估值列

賬。期間，物業的一些資本費用亦於期內產生及包括在投資物業價值內。 
 

(c) 應付分派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應計可供分派收入金額。此乃在香港雙重第一上市後為
符合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之要求，而置富產業信託之分派政策請參閱第 1(a)(i)段註(j)。 

 
(d) 衍生工具資產 /負債指用以對沖貸款利率風險之基本型利率掉期的公平價值。 
 
 
 
 
1 (b)(ii) 借貸總額 
 

於2013年3月31日 有抵押 (a)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應付款項 840,000            -                   
一年以上應付款項 3,881,658         -                   

4,721,658         -                   

於2012年12月31日 有抵押 (a)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應付款項 940,000            -                   
一年以上應付款項 3,878,815         -                   

4,818,815         -                   

 
 

註： 
 
(a) 置富產業信託有兩筆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融資，為2011年融資及2012年融資。2011年融資為於2016年到期之

五年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融資，合共3,800.0百萬港元，當中包括2,830.0百萬港元有期貸款融資及 970.0百萬港
元循環信貸融資。於2013年3月31日，該融資已被提取 3,668.0百萬港元（2012年12月31日：3,770.0百萬港
元）。 

 
2012年融資為於2015年到期之三年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融資，合共 1,400.0百萬港元，當中包括 1,100.0百萬港
元有期貸款融資及 300.0百萬港元循環信貸融資。於2013年3月31日，該融資已被提取1,100.0百萬港元（2012
年12月31日：1,100.0百萬港元）。2011年融資及2012年融資的循環信貸融資賦予續期選擇權，直至融資到期
日為止。 

 
 

一年以上應付款項包括未攤銷借貸手續費用  46.3百萬港元（2012年12月31日：51.1百萬港元）。有關2011年
融資由（其中包括）置富第一城、馬鞍山廣場、置富都會、荃薈、青怡薈、盈暉薈、城中薈、麗都大道及海
韻大道作為抵押, 而2012年融資由（其中包括）麗城薈、和富薈、映灣薈及凱帆薈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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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現金流量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實際 實際

 1/1/13 至 
31/3/13 

 1/1/12 至 
31/3/12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193,690             119,772             
就以下各項作出之調整：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29,468)              (340)                   
借貸手續費用攤銷 4,890                 3,515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897)                   -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基本費用 14,948               13,686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收購費用 -                     19,000               
利息收入 (736)                   (2,133)                
借貸成本 32,722               28,094               

營運資本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215,149             181,59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1,270                 3,24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2,396                 3,502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218,815             188,339             
已繳付所得稅 -                     -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218,815             188,339             

投資活動

投資物業的添置 (13,776)              (13,164)              
收購物業公司/物業，扣除收購之現金 -                     (1,895,822)         
投資物業的出售 2,047                 -                     
利息收入 742                    2,574                 
減少銀行定期存款 -                     150,00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 (10,987)              (1,756,412)         

融資活動

新增借貸 -                     1,940,000          
已付分派 (281,047)            (227,342)            
償還借貸 (102,047)            (300,000)            
已付借貸成本 (33,161)              (23,948)              
支付借貸手續費用 -                     (33,600)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的現金流量 (416,255)            1,355,11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淨額減少 (208,427)            (212,96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78,022             731,721             

369,595             518,758             

集團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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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表 
 

2013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報表 已發行基金單位 基金單位發行成本 對沖儲備 保留溢利 淨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2013年1月1日結餘                6,468,360                   (271,593)                   (88,903)                8,869,845              14,977,709 

全面收入總額 -                         -                           10,286                   161,976                 172,262                 

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
發行基金單位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應付管理人費用 14,948                   -                           -                         -                         14,948                   

已付及應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 -                         -                           -                         (153,292)                (153,292)                
因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而導致淨資產增加/（減少） 14,948                   -                           -                         (153,292)                (138,344)                

2013年3月31日結餘 6,483,308              (271,593)                  (78,617)                  8,878,529              15,011,627            

2012年1月1日結餘                6,391,413                   (271,593)                   (72,978)                7,180,928              13,227,770 

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7,992)                    93,202                   85,210                   

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
發行基金單位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收購費用 19,000                   -                           -                         -                         19,000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應付管理人費用 13,686                   -                           -                         -                         13,686                   

已付及應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 -                         -                           -                         (131,789)                (131,789)                
因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而導致淨資產增加/（減少） 32,686                   -                           -                         (131,789)                (99,103)                  

2012年3月31日結餘 6,424,099              (271,593)                  (80,970)                  7,142,341              13,213,877            

實際

 
 
 

2013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報表 已發行基金單位 基金單位發行成本 累計虧損 淨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信託

2013年1月1日結餘                6,468,360                   (271,593)                 (525,574)                5,671,193 

全面虧損總額 -                         -                          (22,051)                  (22,051)                  

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
發行基金單位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應付管理人費用 14,948                   -                          -                         14,948                   

已付及應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 -                          (153,292)                (153,292)                
因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而導致淨資產增加/（減少） 14,948                   -                          (153,292)                (138,344)                

2013年3月31日結餘 6,483,308              (271,593)                 (700,917)                5,510,798              

2012年1月1日結餘                6,391,413                   (271,593)                 (422,839)                5,696,981 

全面虧損總額 -                         -                          (38,935)                  (38,935)                  

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
發行基金單位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收購費用 19,000                   -                          -                         19,000                   
－以基金單位計算已付╱應付管理人費用 13,686                   13,686                   

已付及應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 -                         -                          (131,789)                (131,789)                
因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而導致淨資產增加/（減少） 32,686                   -                          (131,789)                (99,103)                  

2012年3月31日結餘 6,424,099              (271,593)                 (593,563)                5,558,943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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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i) 於上期期末以來基金單位變動詳情 
 
日期 已發行基金單位 目的

於2013年1月1日 1,697,825,978          自上個財政期末以來基金單位總數

 2013年1月3日 2,399,436                 作為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管理費

於2013年3月31日 1,700,225,414          

 2013年4月2日
(a) 2,195,067                 作為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間管理費

 視為於2013年3月31日的基金單位 1,702,420,481          
 
 
註： 
  
(a) 於 2013 年 4 月 2 日，向管理人額外發行 2,195,067 個基金單位，作為支付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期間管理費。 
 
2. 數字是否已經審核或審閱，以及符合其標準（如新加坡審閱委聘準則第2400號（委聘審閱財務報

表），或同等標準） 
 

該等數字未經審核亦未由核數師審閱。 
 
3.  倘該等數字已審核或審閱，核數師報告書（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宜） 

 
不適用。 
 

4.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本財政期間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均與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發生任何變化（包括會計準則的任何規定），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有關改

變的原因和影響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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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政期間的每基金單位盈利及每基金單位分派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間 實際 實際

1/1/13 至 1/1/12 至 

31/3/13 31/3/12
港仙 港仙

基於已發行基金單位加權平均數量計算的期間每基金單位盈利

（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交易）

9.52                     5.51                     

已發行基金單位加權平均數量（百萬） 1,701.7                 1,691.3                 

期間每基金單位分派 9.00                     7.78                     

視為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百萬） 1,702.4                 1,692.2                  
 

7. 按本期末已發行基金單位計算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 
 

實際 實際

31/3/13 31/12/12
港元 港元

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a) 8.82 8.81  
 
註： 
 
(a) 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乃根據本集團淨資產價值除以被視作為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 1,702.4 百萬個( 2012 年：

1,700.2 百萬個)計算。 
 
8.  表現回顧 
 

實際 實際

1/1/13 至 1/1/12 至  增加 

31/3/13 31/3/12

總收入 301,355 259,219 16.3%

物業收入淨額 217,936 185,310 17.6%

可供分派收益 153,292 131,789 16.3%

 
 
2013 年第一季度(“報告期內”)與 2012 年第一季度 
 
報告期內的總收入為 301.4 百萬港元，按年上升 16.3%。收入增長部份由於來自麗城薈及和富薈的整

個季度收入，該物業於 2012 年 2 月 17 日購入，因此並沒有對去年同期之收入作出全面貢獻。整體物

業組合每平方呎租金及出租率增加亦對收入增長有所貢獻。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物業組合出租率為 98.6%，租金為每平方呎 32.9 港元。而報告期內的續租租金

調升率達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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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營運開支為 76.7 百萬港元，按年增長 12.5%。成本對收益比率為 25.4%，低於去年同期的

26.3%。物業收入淨額為 217.9 百萬港元，按年增加 17.6%。可供分派予基金單位持有人之收益為

153.3 百萬港元，按年增長 16.3%。 
 
於去年同期，因用於收購麗城薈及和富薈的銀行借貸於 2012 年 2 月 17 日提取, 借貸成本因此從去年

同期 28.1 百萬港元增至報告期內的 32.7 百萬港元。實際利率成本則由 2.87% 降至 2.76%。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 資產負債比率及總槓桿比率為 23.1%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3.4%)。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為 1,035.7 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提取 2011 年融資的循環信貸融

資以作 2012 年收購麗城薈及和富薈的部份融資。循環信貸融資賦予續期選擇權，直至融資到期日為

止。 
 

9.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間實際業績與預測業績的差異 
 

不適用。 
 
 

10. 闡述本集團經營所在行業的競爭條件，以及下個報告期間及未來十二個月可能影響本集團的任何已知   
因素或事件 

 
香港經濟在 2012 年底重拾增長勢頭，第四季度及 2012 年全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分別錄得 2.5%及 1.4%
增長。受惠於穩定及強勁的勞動市場，本地需求仍具抗跌力。2012 年全年私人消費支出按年上升

4.0%。香港的零售總值在 2013 年首兩月較去年同期增長 15.8%，而 2012 年全年僅升 9.8%。 
 
受法定最低工資及電費上調、通脹及其他外部因素所影響，來年若干成本仍將繼續受壓，管理人將

密切監控營運開支。管理人將繼續採取各項節能措施，這不僅符合置富產業信託的環保政策，亦有

助紓緩電費調升的影響。 
 
管理人繼續密切監察市場環境及投資機遇，亦會評估潛在的收購機會。管理人致力透過推行資產增

值措施及有效的租賃和租戶重整策略，推動收益增長。展望未來，麗城薈及和富薈將帶來全年收入

貢獻，加上於置富第一城和銀禧薈的已完成資產增值措施，將帶動置富產業信託收入穩步增長。 
 
 

11. 分派 
 
 
(a) 本財政期間 
 

本期間有否分派? 無 

 
 

(b) 緊接上一財政年度相應期間 
 

本期間有否分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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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應付日期        不適用 

 
(d)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日期       不適用 

 
 
12. 倘並無任何宣派╱（建議）分派，請加以說明 
 

由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本財政期間並無任何宣派或建議分派。 
 
 

13. 相關人士交易授權 
 

置富產業信託沒有從基金單位持有人取得對於相關人士交易的一般授權。 
 
 

14. 根據上市手冊第705(5)條規則確認 
 
就我們所知，置富產業信託管理人（“管理人”）的董事會並無發現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本集團及

信託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包括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收入表、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

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連同附註）及截至該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業務業績、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

資產淨值變動及現金流量的在任何重大方面存在欺詐或誤導。 
 
 
承管理人董事會命 
 
 
 
洪明發 趙宇 
董事 董事  

 
 
 
 

 
本公佈可能載有前瞻性陳述，當中涉及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實際未來表現、成果及結果或會基於多

種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而與前瞻性陳述所表達者有重大出入。該等因素的代表性例子包括（但

不限於）普遍行業及經濟狀況、利率趨勢、資本成本及資本可用性、與其他發展項目或公司的競

爭、租用率預期水平的變動、物業租金收入、代收費用、包括僱員工資在內的營運開支變動、物業

開支以及支持未來業務的政府及公共政策的變動及融資的持續可用性。閣下切勿過份倚賴基於管理

層目前對未來事件的觀點而作出的此等前瞻性陳述。 
 

 
承董事會命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置富產業信託的管理人 
 
 
 
 
洪明發 
董事 
201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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